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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行政强制

行政强制措施。在行政管理过程中，为制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

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，依法对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（查封、扣押）的行为。

行政强制执行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，行政相对人在

应急管理部门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，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行政强

制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可以采取加处罚款，

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以及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

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实施查封、扣押条件。在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过程中，

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

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

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，或者采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其他查封、扣押措施。

查封、扣押事前审批。符合实施查封、扣押条件的，

在实施前：①案件承办人填写《行政执法有关事项审

批表》，载明审批事项、案件基本情况、提请审批理由

及依据等内容，并送案件承办处（科）室、大队负责

人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将全案执法文书和证据材料提

交法制机构预审；②法制机构预审通过后，案件承办

人将《行政执法有关事项审批表》送局分管负责人审

批；③对影响重大的行政强制措施应由局负责人集体

讨论决定，并制定相应应急预案。

查封、扣押实施程序。事前审批通过后：①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

人员实施；②出示执法身份证件；③通知当事人到场；④当场告

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

权利、救济途径；⑤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⑥制作现场笔录；

⑦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

的，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⑧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

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；⑨制作并

当场交付《查封扣押决定书》和《查封、扣押（场所、设施、财

物）清单》；⑩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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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人在实施后 24 小时内

向局分管负责人报告，并填

写《行政执法有关事项审批

表》，补办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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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查封、扣押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、扣押决定：①当事
人没有违法行为；②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
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；③应急管
理部门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，不
再需要查封、扣押；④查封、扣押期限已
经届满；⑤其他不再需要采取查封、扣押
措施的情形。案件承办人填写《行政执法
有关事项审批表》，报请分管负责人审批
后，制作《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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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当事

人在法定期限

内不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，又不

履行行政决定

的，应急管理部

门可以自期限

届满之日起 3

个月内，依照

《行政强制法》

有关规定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。★批准延

期、分期缴纳罚

款的，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

的期限，自暂缓

或者分期缴纳

罚款期限结束

之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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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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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情况，应当

书面通知当事

人。

停止供电、停止

供应民用爆炸

物品强制程序。

①案件承办人

填写《行政执法

有关事项审批

表》，报局主要

负责人批准；②

依法采取停止

供电措施，除有

危及生产安全

的紧急情形外，

提前 24 小时通

知生产经营单

位；③向生产经

营单位下达《停

止供电（供民用

爆炸物品）决定

书》，向有关单

位下达《停止供

电（供民用爆炸

物品）通知书》。

解除强制执行

措施。①生产经

营单位依法履

行行政决定、采

取相应措施消

除事故隐患的；

②案件承办人

制作并下发《恢

复供电（供应民

用爆炸物品）通

知书》，通知书

送达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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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①催告书送

达 10 日后当事

人仍未履行义务

的，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

民法院申请强制

执行，执行对象

是不动产的向不

动产所在地有管

辖权法院申请；

②制作《强制执

行申请书》，连同

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、《催告书》

等材料提交法

院；③应急管理

部门不缴纳申请

费，强制执行的

费用由被执行人

承担。


